
吉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关于 

转发《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

企业动物防疫信息备案管理办法》的函 

 

各市(州)、县(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检疫站，长白

山管委会环资局农林处，公主岭市、梅河口市动物卫生监督

所： 

自 2016年 5 月 1日起，辽宁省将执行新修订的《辽宁省

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疫信息备案管理办

法》。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所要按照要求对供辽企业进行备案审

核，并填写《供辽动物及动物产品企业动物防疫信息备案表》，

保证我省供辽动物及动物产品销售渠道畅通。 

 

附件：1.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

防疫信息备案管理办法 

      2.供辽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疫信息备

案表(动物) 

      3.供辽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疫信息备

案表(动物产品) 

吉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2016 年 4月 20日          



附件 1 

 

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 

动物防疫信息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辽宁省动物防疫条例》，本省对省外输入

动物及动物产品实行风险评估制度。为切实保障省外输入动

物、动物产品无疫安全，强化省际间动物防疫联防联控机制，

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加工贩卖病死动物

及其产品的通告》、《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疫病风

险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对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

业开展动物防疫信息备案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省外输入动物、动物产品,是指在

本省行政区域外（自治区、直辖市）从事动物养殖、动物屠

宰加工、动物产品加工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其他组织（以下简

称供辽企业）拟向辽宁省输入的经检疫合格的乳用和种用的

猪、牛、羊、禽等动物、动物产品（动物性食品原料经过深

加工生产的产品及复合肉除外）。 

第三条 依照本办法向我省申请动物防疫信息备案的企

业应当是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实施检疫监管

的饲养场、屠宰加工企业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第四条 屠宰加工进口动物、进口动物产品的生产企业不

予接受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疫信息备案

管理。 

第五条 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应当依照本

办法向所在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出备案申请，通过县

（区）级、地市级、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逐级审核，并经

输出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向我所发函推荐，经辽宁省动

物卫生监督所审核合格后予以备案。 

 

第二章 动物防疫信息备案 

第六条 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应按照所属

企业类型填写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

防疫信息备案表，并按照本管理办法的要求提供备案材料。 

第七条 拟向辽宁省输入动物的生产企业，应当由输出地

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向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以下材

料： 

（一）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

疫信息备案表（动物）； 

（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四）现行的各项动物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疫情

报告等动物防疫制度（加盖企业公章）； 



（五）输出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辽宁省省外

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推荐函。 

第八条 拟向辽宁省输入动物产品的屠宰加工企业，应由

输出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向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

以下材料： 

（一）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

疫信息备案表（动物产品）； 

（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四）定点屠宰许可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如不具

备，需由输出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供说明材料，并加

盖公章）； 

（五）企业现行的各项动物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

疫情报告等动物防疫制度（加盖企业公章）； 

（六）输出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辽宁省省外

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推荐函。 

第九条 拟向辽宁省输入动物产品的动物产品加工企业，

应当由输出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向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

所提供以下材料：  

（一）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

疫信息备案表（动物产品）；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企业现行的各项动物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等

动物防疫制度（加盖企业公章）； 

（四）企业与为其供应原料的生产企业之间的供应协议

（或其它能证明二者之间合作关系的书面材料）； 

（五）输出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辽宁省省外

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推荐函。 

第十条 集团公司所属的子公司向辽宁省输入动物或动

物产品应以子公司名义向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相应的

备案材料。 

第十一条 种禽饲养与孵化一体化的种禽饲养场向辽宁

省输入种雏应以种禽饲养场的名义按照第七条的要求向辽宁

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备案材料。 

第十二条 独立的孵化场除应按照第七条（第二款除外）

的要求提供备案材料外，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为其供应种蛋的种禽饲养场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二）为其供应种蛋的种禽饲养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企业公章）； 

（三）孵化场与种禽饲养场签订的供应协议。 

第十三条 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自收到推荐备案材料

之日（以收到邮件的邮戳日期为准）起 1 个月内对材料进行

核定，并在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网上进行公示。 



第十四条 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

物防疫信息备案未通过核定的，由我所向输出地省级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复函反馈意见。输出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

在收到复函 15日内将备案补充材料发至我所，逾期将需重新

启动供辽企业备案程序。 

第十五条 已审核通过的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

品生产企业，需要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的,应当通过当地省级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向我所提出申请。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已在本省进行动物防疫信息备案的企业，应按

照《辽宁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检

疫申报，并同时提供疫病风险评估所需材料，到达我省后按

要求进行检疫分销换证。 

第十七条辽宁省省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应按

照备案的动物或动物产品种类向我省输入相应的动物或动物

产品，并应通过备案材料中填写的指定通道检查站进入我省。 

第十八条 未在本省进行动物防疫信息备案的，辽宁省省

外输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疫病风险评估委员会不予进行疫病风

险评估；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不予受理检疫申报，对相关

动物、动物产品到达输入地后不予实施无疫区动物及动物产

品检疫，并按照《辽宁省动物防疫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



罚。 

第十九条 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对入省动物产品查证验

物时，将通过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管信息追溯平台查看动物、

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备案与评估情况，对未进行备案与评估的

企业进行劝返。 

第二十条 本省将定期组织对省外输入动物、动物产品生

产企业的动物防疫条件和动物防疫活动进行现场评估核查。 

第二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销备案资格: 

（一）向本省输入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的； 

（二）原产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建议取消的； 

（三）自行申请终止动物、动物产品供辽的； 

（四）其他不符合国家和辽宁省有关动物防疫管理规定

的。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及相关表格请登录辽宁省动物卫生

监督网（http://www.lnsdj.com/）查看或下载。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实施过

程中如需调整的另行发布，《供辽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

物防疫信息备案管理办法》（修订）同时废止。 

 

 



附件 2 

 

供辽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疫信息备案表（动物）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          县（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编码 
 

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编码  

注册资金 
（万元） 

 

 饲养方式 □自繁自养 □外购饲养 □其他 

实际年饲养量  实际年出栏量  设计年饲养能力  

动物种类 
□猪 □牛 □羊 □马  
□鸡 □鸭 □鹅 □其他         

入辽动物用途 □饲养 □屠宰 

检疫监管单位  检疫监管人员  

资质认证 
□HACCP认证  □ISO 9000及以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绿色食品认证  □QS认证 

□其它               

入辽指定通道检查站：                     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 

申请单位盖章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县（区）级动物生 

监督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市级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省级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制   



附件 3 

 

供辽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企业动物防疫信息备案表（动物产品）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          县（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屠宰加工地址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编码  
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编码  

注册资金 
（万元） 

 

 
定点屠宰许可证 

编码  

实际年屠宰量
（吨） 

 

 

 

预计年供辽量
（吨）  

动物产品种类 
□猪产品 □牛产品 □羊产品 
□鸡产品 □鸭产品 □鹅产品 
□其他          

生产方式 
□屠宰 □屠宰加工一体化 
□纯加工 

检疫监管单位  检疫监管人员  

在辽宁经营（储
藏）地址 

 在辽经营方式 □储藏后分销   □直接分销 

在辽联系人  在辽联系电话  

资质认证 
□HACCP认证  □ISO 9000及以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绿色食品认证  □QS认证 

□其它               

入辽指定通道检查站：                     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 

申请单位盖章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县（区）级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市级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省级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制    


